
1

贵港市港星建材有限公司扩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贵港市港星建材有限公司为扩建项目，位于贵港市港南区八塘镇山泉村长

岭，整个厂区占地面积约 40000m2，企业原有项目设置有 5条隧道窑，年产 15000

万块页岩空心砖。现因市场发展需求等原因，贵港市港星建材有限公司在现有生

产线及现有厂区基础上，扩建新增一条隧道窑和两条装车道，部分依托原有项目

环保设施进行扩建。扩建后全厂页岩空心砖生产能力为 20000万块/年。企业于

2020年 05月委托浙江菲拉幕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贵港市港星建材有限公

司环境影响报告表》，2020年 7月 13日取得贵港市港南生态环境局下发的《关

于贵港市港星建材有限公司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港南环审[2020]15号），

同意项目进行扩建建设。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现将该工程环境保护设施设

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

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其他需要说

明事项如下：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

规范的要求，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

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施工简况

项目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

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

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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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验收过程简况

该项目竣工时间为 2021年 7月，验收工作于 2021年 8月启动，由贵港市港

星建材有限公司组织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委托广西旭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进行监测工作并出具监测报告，广西旭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19年 09月 29日

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具有水和废

水、环境空气和废气、噪声的检测能力。委托合同主要内容为检测项目、检测方

法、样品性状、检测要求、检测时间、检测费用、违约责任及验收报告的编制等。

验收监测报告表于 2022年 3月 29日完成，并于 2022年 3月 30日召开了该项目

的竣工自主验收会议，以书面形式形成了验收意见，验收意见结论为合格。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贵港市港星建材有限公司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专门负责安全生产和环境保

护管理，厂区负责人为环境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将责任落实车间每个人。具体

工作内容详见下表。

表 1 企业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及内容

序号 主要制度 制度内容

1 环境保护基础管理工作 编制文件、制度、规章、规程等

2 环保设施日常运行制度
严格按照超过规程运行环保设施，出现故障应及时维修，

杜绝“带病”运行，确保设备完好；严格奖惩制度。

3 环节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记录内容包括基本信息、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污染

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及其他环境管理信息等。记录信

息必须如实准确。

4 运行维护费用保障计划
企业环保设施运行维护费用由环保组织机构负责专员向

企业负责人直接申请，经批准后由财务部门批准拨付。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未涉及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3


	贵港市港星建材有限公司扩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现将该工程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落
	1.2施工简况

	项目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
	1.3验收过程简况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贵港市港星建材有限公司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专门负责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管理，厂区负责人为环境管理工作第
	表1 企业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及内容
	序号
	主要制度
	制度内容
	1
	环境保护基础管理工作
	编制文件、制度、规章、规程等
	2
	环保设施日常运行制度
	严格按照超过规程运行环保设施，出现故障应及时维修，杜绝“带病”运行，确保设备完好；严格奖惩制度。
	3
	环节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记录内容包括基本信息、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及其他环境管理信息等。记录信息必
	4
	运行维护费用保障计划
	企业环保设施运行维护费用由环保组织机构负责专员向企业负责人直接申请，经批准后由财务部门批准拨付。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